
 

博镇教本部发〔2024〕14 号 

 

 
博山镇中心学校安全教育管理制度 

 
为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确保物资安

全和师生人身安全不受损害，杜绝或尽量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遵循“注意防范、自救互救、确保平安、减少损失”的原则，根

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1.校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建立由校级多部门和

全体教师组成的安全责任体系，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2.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对学生进行集中安全教育，采取多

样化的教育形式。各班每周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进行紧急突发

问题状况处理、自救互救常识和紧急电话（如110、119、122、

120等）使用教育。 

3.建立重大事故报告制度。校内外学生出现的重大伤亡事故，

学生出走、失踪状况要立即报告，并向南博山派出所报案，立即

口头上报镇党委；对事故的报告要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书面报告，

一份报镇党委，一份报区教体局，不得隐瞒。 



4.建立健全领导值班、教师值日、中青年教师护校队制度；

加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正常；学

校安全保卫的人员要密切与南博山派出所保持联系，争取派出所

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5.加强对教师的师德教育，树立敬业爱生思想，提高教学水

平和质量，随时注意观察学生的情绪状况和心理变化，防患于未

然，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不得将学生赶出教室、学校。 

6.外单位或部门借用学生上街宣传或参加庆典活动以及参

加其他社会工作，未经校长办公会同意、区教体局批准，不得擅

自组织参加。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救火、救灾等。 

7.学校要教育学生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按时到校、按时回家，

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8.学校定期对校舍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消除，情况

严重的，一时难以消除要立即封闭，并上报镇党委和区教体局。 

9.学校要经常检查校内围墙、挡土墙、池塘、栏杆、扶手、

门窗、楼梯以及各种体育、课外活动、消防、基建等设施的安全

情况，对有不安全因素的设施要立即予以维修和拆除，确保师生

工作、学习、生活场所和相应设施既安全又可靠。 

10.学生在校期间，校门卫要把好门卫关，对于上课期间外

出的学生，需查看班主任签好字的请假条并核实身份、联系好相

关联络人。学生不得无故出校门。 

11.任何单位、个人到校要经过学校保卫科批准，并由保安



联系通知。如有事必须请假离校的，由学生写好请假条给班主任

签字后交给门卫方可。 

12.机动车辆禁止进入校园，如工作需要确需进入的要由保

安指挥入校，安全行驶，规范停放。 

13.学校任何人无权对学生进行人身搜查、限制人身自由、

扣压身份证或正常书信，更不准私拆他人信件、包裹。 

14.学校适当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对于有危险的

劳动项目不得安排学生参加。 

15.全体教职员工都有义务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课间或课

后如遇学生遭受外来人员侵害而视而不见者，学校将给予严厉处

理。 

16.班主任、任课教师和实验员都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学生攀爬二楼以上的窗子打扫卫生，班主任必须在场，并教育学

生注意安全。不准学生用湿抹布擦电器和电器开关。禁止学生随

意动开关、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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